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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

(2001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第 42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1 年 7

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)

第一条 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涉嫌

犯罪案件，依法惩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妨害社会管

理秩序罪以及其他罪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机关，是指依照法律、法规或

者规章的规定，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、妨害社会管理秩

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，以及法律、法

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、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

罚的组织。

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发现违

法事实涉及的金额、违法事实的情节、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，

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

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

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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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，涉

嫌构成犯罪，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

机关移送。

第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必须妥善保

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。

行政执法机关对查获的涉案物品，应当如实填写涉案物品清

单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对易腐烂、变质等不宜或者

不易保管的涉案物品，应当采取必要措施，留取证据；对需要进

行检验、鉴定的涉案物品，应当由法定检验、鉴定机构进行检验、

鉴定，并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。

第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

案件，应当立即指定 2 名或者 2 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

专门负责，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，报经

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。

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

到报告之日起 3 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。决定

批准的，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；决定不批准的，

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，应当

附有下列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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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；

(二)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；

(三)涉案物品清单；

(四)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；

(五)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。

第七条 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，应

当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；其中，不属于本机关管

辖的，应当在 24 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，并书面告知移送

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。

第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

罪案件之日起 3 日内，依照刑法、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立案标准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

案件程序的规定，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。认为有犯罪事实，

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依法决定立案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

行政执法机关；认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，不

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依法不予立案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书面通

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，相应退回案卷材料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接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，

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，可以自接到不予立案通知

书之日起 3 日内，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，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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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。

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执法机关提

请复议的文件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，并书

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。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对公

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

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。

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的立案监督。

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案件，应

当依法作出处理；其中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应

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

罪案件，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。

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

警告，责令停产停业，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

的行政处罚决定，不停止执行。

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，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

犯罪案件前，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，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，

依法折抵相应罚金。

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，应当

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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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材料移交公安机关，并办结交接手续；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发现的违法行为，经审查，没有犯罪

事实，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，不需要追究刑事

责任，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，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同级行

政执法机关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处理。

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，应当接受人民

检察院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，应当向公安机

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，有权向人民检察院、监察机关

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举报。

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，隐匿、私分、销毁涉

案物品的，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，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

行政执法机关，对其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降级以上的

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前款所列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，比照前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，逾期不将案件移送公

安机关的，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，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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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机关，责令限期移送，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

的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，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

移送，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，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，

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，责令改正，给予通报；

拒不改正的，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给予记过以

上的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列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，分别比照前两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违反本规定，不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

的涉嫌犯罪案件，或者逾期不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的，

除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实施立案监督外，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

责令改正，对其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前款所列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，比照前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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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污贿赂、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

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，涉嫌构成犯罪的，应当

比照本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